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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清單與法規管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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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清單

清單數目100,000+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初估約19,000種具GHS危害

管制性化學品

優先管理化學品

職安法第14條





優先管理化學品
法規說明

修正發布日期：11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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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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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4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管制性化學
品，不得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者，不在此限。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理化學
品，應將相關運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化學品之指定、許可條件、期間、廢止或撤銷許可、運作資料內容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優 管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
及運作管理辦法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
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

本辦法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1條法源



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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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管理化學品之
指定及運作管理辦法

Who

適用對象

What

適用範圍

How
報備程序及內容

When
規定期限



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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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者）
製造優先管理化學品供批發、
零售、處置或使用

輸入（者）
從國外進口優先管理化學品
之運作者

供應（者）
批發或零售優先管理化學品
之運作者

供工作者處置、使用（雇主）
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使
勞工從事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之
作業（包括儲存）



適用範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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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定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如附

表一。

二. 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屬下列化學品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一）致癌物質、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生殖毒性物質。

（二）呼吸道過敏物質第一級。

（三）嚴重損傷或刺激眼睛物質第一級。

（四）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屬重複暴露第一級。

三. 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2條第1款

第2條第2款

第2條第3款

事業
廢棄物

菸草或菸
草製品

食品、飲
料、藥物、
化粧品

製成品

非工業用
途之一般
民生消費
商品

滅火器

在反應槽
或製程中
正進行化
學反應之
中間產物

優先管理化學品 第2條

第4條不適用物品



適用範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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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滿18歲及母性勞工

具危害性之化學品

參考名單共計13大項96種化學品

包含列舉物占其重量

＞1%之混合物

第2條第1款



適用範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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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慢性健康危害或

局部健康效應之化學品

包含列舉物占其重量

≧ 1%之混合物

指定化學品名單共計889種化學品

‒ 屬CMR第1級186種化學品

‒ 非屬CMR第1級703種化學品

第2條第2款



適用範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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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物理性危害或急性

健康危害之化學品

指定化學品名單共計163種化學品

包含具列舉物

之混合物

完整優先管理化學品名單可至
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化學品查詢或下載專區 > 優先管理化學品文件下載

第2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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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第2條第1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 危害成分含有指定化學品名單186種化學品

• 且該危害成分重量百分比 ≧ 1%

• 不論運作量多寡，皆須報請備查

屬第2條第2款：CMR第1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 危害成分含有指定化學品名單703種化學品

• 該危害成分重量百分比 ≧ 1%且化學品之任一運作行為年運作總量

≧ 1公噸者，才須報請備查

屬第2條第2款：非CMR第1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應報備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1)

• 危害成分含有參考名單96種化學品

• 且該危害成分重量百分比 > 1%

• 不論運作量多寡，皆須報請備查

第6條第1項第2款

第6條第1項第1款

第6條第1項第2款



應報備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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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成分含有指定公告名單163種化學品

• 無設置濃度／重量百分比

• 總和=
甲化學品最大運作總量

甲化學品危害分類之臨界量
+

乙化學品最大運作總量
乙化學品危害分類之臨界量

+⋯⋯≧ 1

屬2條第3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最大運作總量(實際)

危害分類之臨界量(規定標準)
≦ 2% → 該化學品免納入計算、免申報

單一化學品危害性包含2個以上之危害分類時，其臨界量以最低者為準

第6條第1項第3款及第4款

第6條第3項

具有附表三規定之臨界量

急毒性物質第1級（吸入）

氧化性氣體第1級

5公噸

50公噸

以臨界量5公噸為準



報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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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人數
100人以上

勞工人數
未滿100人

公告指定名單

公告生效日起
6個月內

公告生效日起
18個月內

報請備查期限*

*：相關應報備期限於109年9月30日已期滿。

完成備查

次年起，每年4 - 9月之期間應再行

報請備查

即「定期申報」

運作事實*發生於報備期限後

始於運作場所發生優先管理化學品

之運作事實，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0日內報請備查

即「首次申報」

*：指運作場所而非個別化學品

111年2月14日本部以勞職授字第1110200040號公告

修正優先管理化學品名單，並無新增物質（僅將原公

告物質重新分類），非屬新的公告指定名單， 因此

已於本次修正名單前報備者，應於今（111）年4月至

9月期間，再行報請備查。

第7條第2項

第9條

第7條第3項



報請備查繳交資料 (1)

運作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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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帳號之資訊，若有異動須進行資料更新

* PRoChem平台使用事業單位單一帳號登入

聲明文件需簽章或用印，並檢附事業單位證

明文件（如：工商登記），而後掃描成PDF

格式上傳至PRoChem平台



報請備查繳交資料 (2)

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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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參考安全資料表（SDS）、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填寫

最大運作總量
化學品於同一年度任一時間存在於運作場

所之最大數量。

.

• 備註2：非屬本辦法第2條第3款規
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者，得免填
本欄位。

• 備註3：屬本辦法第2條規定之優先
管理化學品者，應填本欄位，並以
任一運作行為之最大值進行填報。

• 備註4：最大運作總量及年運作總
量之數量單位，以重量計算，可為
公克、公斤、公噸。

• 備註5：非屬本辦法第2條第1款
（附表1）規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者，得免填本欄位。



報請備查繳交資料 (2)

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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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申報
定期申報

第2條第1款 第2條第2款 第2條第3款

化學品名稱 V V V V

化學品危害分類 # - - V

危害成分辨識 V V V V

化學品物理狀態 - V V V

運作用途說明 - V V V

最大運作總量 - - - V

年運作總量 - V V V

暴露工作者人數 - V V V

女性/未滿18歲勞工確認 - V - -

V：需填寫／-：可免填寫／#：依本辦法第6條對於第2條第1、2、3款之化學品規範填寫



附加運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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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管理化學品報請備查經認有必要時須補充

之附加運作資料內容

一、運作者資料：

運作者名稱、聯絡人姓名及職稱、聯絡電

話、E-mail信箱。

二、化學品資料：

化學品名稱、危害成分、濃度（成分百分

比）、最大運作總量、化學品危害分類、

安全資料表。

三、運作及暴露資料：

製程、用途、化學品物理狀態、製程使用

之危害成分濃度、粉塵度／揮發度、平均

每日作業時間、設置通風設備情形、呼吸

防護具使用情形、皮膚防護裝備／手套使

用情形、以定性、半定量或定量等方法評

估化學品暴露之結果。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運作資料。

為評估暴露風險，可要求運作者繳交

補充之運作及暴露資料

運作指定化學品且經主管機關通知

需補充附加運作資料者，才需繳交

附加運作資料

• 為評估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暴露風險，

得要求運作者於指定期限內，將附

加運作資料，登錄於指定之資訊網

站。

第10條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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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運作者名稱、負責人、運作場所名稱或地址變更，應於變更後30日內

辦理變更

變更申請

• 資料有虛偽不實。

• 資料有誤或缺漏，經通知限期提供，屆期未提供。

• 未依第6條至第11條規定辦理，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罰則

得依職安法第43條規定（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處以罰鍰

第11條

第12條



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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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備查流程

23

第 1 步：

填寫填報表單

第 2 步：

上傳至平台及

檢附相關文件

定期申報完成！

定期申報

首次申報

第 1 步：

至平台填化學品資料

第 2 步：

檢附相關文件並送出

首次申報完成！



首次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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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一帳號登入PRoChem平台

點選「優先管理化學品首次申報」

點選「新增」，填入化學品辨識資料
*如有多筆化學品，請逐筆點選新增

1

點選「首次申報送出」

便完成首次申報

2

4

上傳已用印或簽章的聲明文件及登記證明文件 3

* 僅限該運作場所從未進行報備者，才可檢視此畫面



定期申報填報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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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管理化學品

填報表單.xlsm

• 需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才

可啟用完整功能

• 具填寫導引功能及臨界量計算

小工具（需開啟巨集）

• 可選擇一頁式填寫或導引功能

輔助填寫

優先管理化學品

填報表單.ods

• 可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或相關開放文件軟體

（如：LibreOffice）開啟。

• 一頁式填寫。

(校園版) 優先管理化學品

申報填報表單.ods

• 可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或相關開放文件軟體

（如：LibreOffice）開啟。

• 一頁式填寫。

• 如有運作第2條第3款的公告

物質，則不適用此表單。

適用所有對象 不需要輔助功能者
需報備的化學品皆屬第2條
第1款及第2款的純物質使用

* 3種填報表單，擇一填報，並上傳至平台即可



填報表單操作說明

優先管理化學品填報表單.xls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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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輔助功能者

(1) 點選「系統彙整總表」分頁

(2) 依照各欄標題之註解所描述之規則進行填寫

(3) 儲存檔案，上傳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填報表單操作說明

優先管理化學品填報表單.xls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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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輔助功能者

(1) 點選「填寫用_STEP_01」分頁

(2) 依照各欄標題之註解所描述之規則進行填寫

* 若危害成分為公告名單內容，可僅填寫危害成分CAS No.和危害成分百分比，點選格式查驗與彙整後，
系統將自動代入危害成分中文、英文名稱



填報表單操作說明

優先管理化學品填報表單.xls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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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格式查驗與彙整」後，將會把所填寫資料與公告名單物質進行比對，並

於F欄顯示比對結果

注意：F欄僅比對危害成分CAS No.，重量百分比及運作量之相關規範由使用者

自行判定是否申報

(4)由F欄、重量百分比及運作量，確定無須刪減不適
用之資訊者，請點選「是(Y)」

(5) 仍需調整者，請點選「否(N)」，並請將不適用之

資訊整列刪除，再次點選「格式查驗與彙整」＞

「是(Y)」



填報表單操作說明

優先管理化學品填報表單.xlsm (4)

29

(6) 資訊將自動代入「填寫用_STEP_02」分頁

* 如需增減，請至「填寫用_STEP_01」分頁調整後再次點選「格式查驗與彙整」

(7) 依照各欄標題之註解所描述之規則填寫「填寫用_STEP_02」分頁中之空白欄
位

• 針對第2條各款規範之應填欄位
• 綠色底色為必填欄位，空白底色為選填欄位



填報表單操作說明

優先管理化學品填報表單.xls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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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點選「格式查驗與彙整」，並在出現的提示視窗中點選「是(Y)」，前面所填寫

資訊將會自動代入「系統彙整總表」分頁。

如欲調整者，則請點選「否(N)」，並於調整完畢後，再次點選「格式查驗與彙

整」＞「是(Y)」。

(9) 儲存檔案，上傳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填報表單操作說明

優先管理化學品填報表單.xls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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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量計算
• 僅適用辦法第2條第3款之化學品進行計算，若將其他款之化學品一併計算，

將會造成計算結果有誤

(1) 點選「臨界量計算」分頁

(2) 將屬第2條第3款之化學品名稱、化學品危害分類、最大運作總量填入後，點

選「臨界量計算」

(3) G欄位「加總公式貢獻度（不需填寫）」將顯示計算結果，可依下述內容判

定：

• 若總和 ≧ 1，G欄位「加總公式貢獻度（不需填寫）」具數值之化學品應

進行申報，不具數值之化學品則無須申報。

• 若總和 < 1，所計算之化學品皆無須進行申報。



填報表單操作說明

優先管理化學品填報表單.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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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系統彙整總表」分頁

(2) 依照各欄標題之註解所描述之規則進行填寫

(3) 儲存檔案，上傳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填報表單操作說明

(校園版) 優先管理化學品申報填報表單.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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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系統彙整總表」分頁

(2) 依照各欄標題之註解所描述之規則進行填寫，灰色欄位可選擇免填

(3) 儲存檔案，上傳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 請確認需報備內容為第2條第1款及第2款的純物質，如不符合請改使用其他版本之填報表單



平台上傳操作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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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一帳號登入PRoChem平台，點選「優先管理化學品管理」1

* 僅限該運作場所進行過報備者，才可檢視此畫面

於開放時間內

點選「上傳」

2

上傳填寫完畢的填報表單3



平台上傳操作說明 (2)

35

表單上傳時會有查驗，如上傳表

單內容有誤，請依查驗結果進行

修正，並重新上傳

4

查驗結果無誤後，則可點選「匯入」
5



平台上傳操作說明 (3)

36

點選「新增文件」
6

選擇欲上傳的文件類型，並填寫文件名

稱，以及上傳檔案，而後點「確認」
7

確認已用印或簽章的聲明文件以及登記

證明文件皆上傳後，請點選「確認」

8



平台上傳操作說明 (4)

37

可點選「列印報備憑證」，自行下載

已報備之清單資料，留存廠場備查

9



附加運作資料繳交

38

* 經通知需繳交補充附加運作資料者，才可檢視此畫面

使用單一帳號登入PRoChem平台，點選「優先管理化學品管理」
1

點選「附加運作資料」
2

點選「上傳」
3

選擇運作場所，並填寫化學品名稱，

以及上傳檔案，而後點「確認」
4



變更申請

39

點選「提出申請」
1

選擇變更事由「運作者基本資

料異動」，勾選需異動之資料

項目，並於欄位中直接填寫該

項目最新資料，而後上傳經簽

章之變更聲明文件，及更新之

登記證明文件電子檔，即可點

選確認，送出變更申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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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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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只要有法規第2條所列的危害分類就必須需要申報嗎？

不是，仍需確認危害成分是否含有指定公告物質，並達到該辦法第
6條規範之內容才須申報。

Q

A

優先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之第3款及第4款所規範的內容有何差別？

第6條第1項第3款：只要有一種屬第2條第3款的化學品有達到臨界
量，其他屬第2條第3款的化學品，雖未達臨界量，仍一併報請備查。
第6條第1項第4款：屬第2條第3款的化學品皆未達臨界量，應另依
總和規定，來判斷是否須報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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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首次申報完成後，又有運作新的優先管理化學品，是要再進行一次首
次申報嗎？

根據優先管理辦法規範，首次申報是指運作場所而非只各項化學品，
因此若於首次申報後，又有運作新的優先管理化學品，可納入隔年度
定期申報。

Q

A

定期申報完成後，又有運作新的優先管理化學品，要如何更新報備資
料呢？

定期申報範疇為過去一年之運作資料，並非當年度之運作資料，因此
若有運作新的優先管理化學品，可納入隔年度定期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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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學校實驗室之暴露工作者人數如何計算？

暴露工作者人數計算方式請以作業場所中實際運作該優先管理化學

品之工作者人數計算，包括從事相關運作作業之管理、監督人員或

相關人員及於各該場所從事其他作業之人員，且有受健康危害之虞

者，爰學生非屬工作者之定義，惟研究所學生有獲致工資者仍屬工

作者。另若僅作為貯存用途，或因製程密閉，未散布其氣體、蒸氣

或粉塵，且不致有暴露危害之虞者，則暴露工作者人數可填寫0。

Q 混合物之成分含指定之CMR第一級物質，但整體測試為CMR

第二級，是否需要做備查？

A
需要，並請跟供應商確認該份安全資料表（SDS）之危害分類是否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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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我不記得去年定期申報報了什麼化學品，該去哪尋找紀錄呢？

可登入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 優先管理化學品管理 > 歷史紀錄 >

選擇年度 > 點選查詢，即可獲得歷年報備紀錄

Q

A

公告名單可以去哪裡下載或查詢呢？

可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下載專區 > 優先管理化學品文件下載
或 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化學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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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111年2月14日本部以勞職授字第1110200040號公告修正優先

管理化學品名單，與先前的名單內容有什麼差異呢？

• 與先前相比共計減少25個化學品，移除之原因主要為：參考國際

相關資料更新後，該化學品已不符合優先管理化學品規範之內容。

• 配合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之修正，

將原1、2階段名單中具有物理性危害及健康性危害之化學品，重

新分類。

• 修正後的第2條第2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名單:以CMR、慢性健康

危害或局部健康效應之危害特性作為分類。

• 修正後的第2條第3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名單:以具有物理性危害

及急性健康危害之危害特性作為分類。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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